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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风采飞YOUNG”—— 台山市

青少年才艺大赛的通知
各团组织、少先队组织、各学校：　　

为不断丰富和活跃我市广大青少年业余文化生活，发掘青少年才艺人才，提升我市文化软实力，更好地助力我市打造“文化之都”工作。团市委、市教育局、市文广新局、市少工委研究决定举办“风采飞YOUNG”台山市青少年才艺大赛。现将比赛有关事项通知给你们。

一、比赛主题　　

风采飞YOUNG

二、比赛时间　　

2017年4月至7月

三、参赛对象

比赛设置小学组、中学组、公开组。其中，公开组为中、小学以外的其他社会人士（含大专以上学生，18至40周岁,1977年4月13日至1999年4月13日期间出生）。

四、比赛时间、地点：

   （一）初赛（分三场进行）：
时间：6月下旬 

地点：待定
   （二）决赛：
时间：7月上旬 

地点：待定
    五、比赛办法：
   （一）比赛流程：才艺展示大赛分初赛和决赛。通过三组初赛，各组选拔出8名优秀选手进入决赛。
   （二）比赛规则：初赛、决赛的出场次序，选手都采用抽签方式决定。

   （三）评分标准：满分100分，其中选手表演技巧占50分，表演内容占25分，临场发挥占15分，观众反应占5分，台风占5分。

   （四）评分规则：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作为参赛者的最后成绩，按得分高低评奖。另初赛期间若参赛者表演过程中评委发出淘汰信号则该选手马上被淘汰。

   （五）奖项设置：决赛各组别分别设金奖1名，银奖1名，铜奖2名，优胜奖4名。（金、银、铜奖各奖励奖品+奖座，优胜奖奖励奖品+证书）                                                             

    六、参赛要求：
    1、报名者按照上述参赛要求的年龄限制，超过年龄限制范围的报名者不予接受报名。

    2、报名参赛者自备CD歌碟和乐器。参赛节目表演形式不限，要求内容健康向上，能反映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鼓励原创作品。初赛所有选手表演时间必须控制在2分钟以内。

    3、参赛者必须在活动主办单位确定的时间（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进行抽签，并在比赛开始前一小时到达比赛现场。迟到未抽签者和比赛迟到者均视为自动弃权。

    4、初赛阶段，参赛者在表演过程中，评委一旦发出淘汰信号，则该参赛者必须结束表演。

    七、报名方式：
    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或镇（街）中心办领取(或登录台山市青少网下载)并填写报名表，报名截止日期为2017年5月26日。报名时需提交报名表、身份证复印件，报名表需贴1寸照片。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地址：台城镇环南后街43号（湖心岛内）。

    联系人：谭慧娴，电话：5555270。

    附件：台山市青少年才艺大赛报名表
共青团台山市委员会            台山市教育局
     台山市文广新局        少先队台山市工作委员会

             2017年4月13日
附件：
台山市青少年才艺大赛报名表                                         
	姓  名
	
	性别
	
	籍贯
	
	照
片

	年  龄
	
	学历
	
	政治
面目
	
	

	身份证号
	（学生如暂未办理身份证则填写监护人姓名和监护人身份证）
	

	工作单位

（在读学校）
	
	

	手    机
	（学生如无手机则填写监护人手机）

	才

艺

内

容
	

	表

演

要

求
	

	监护人签名
	                  （学生组报名者填写，是否同意报名，并签名）                 

                                            年    月    日 


  注：1、报名者必须在40岁以下。

      2、报名表需贴上1寸照片。

      3、请各报名者在“表演要求”一栏处，写明该节目需要的麦克风数、有无电吉他等电子乐器和对音响、道具的特殊要求，以便主办方提前作相应准备。

      4、请于5月26日前将节目的伴奏音乐以电子版形式连同身份证或暂住证复印件，上交到所属镇（街）中心办或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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